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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根据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5月下达的《关于印发2025年度河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豫市监办[2025] 64号）要求，由河南省计量测试科学研究院制定《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

二、目的和意义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极为复杂，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各类食品安全风险交织，而且食品监管工作专业性、技术性极强，必需依靠科技手段构建严格的、科学的、覆盖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提升监管效能，支撑监管措施的有效落实。然而项目组近几年一直关注的食品、粮食中重金属元素毒性较大，对身体危害最严重的是结缔组织损伤、生殖系统功能障碍、肾损伤、致畸和致癌。重金属元素广泛在于粮食、食品、饲料、油脂、乳制品、药物、饮料、酒类等产品中虽然常见，尤其是河南作为我国的中原粮仓，小麦和玉米是我省的两大主要粮食，但在河南地区目前却仍为建立完整的溯源方法。
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主要检测标准依据是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近年来由于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其高性价在我省诸多基层实验室已有较广范围的应用，但是该类新仪器在使用过程中稳定性评价、以及仪器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评价等方面仍然是空白，即目前该类仪器在我省尚没有统一的量值溯源方法。其他地方规范现行有效的只有JJF(京) 113-2023 《食品重金属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该规范主要结合北京地区选用一种大米粉中重金属元素镉(Cd)进行该地区量值溯源的统一，并不符合河南省作为小麦和玉米两大主产粮食的实际情况。另该类测定仪尚没有相应的国家和地方计量溯源规范或校准规规范。

因此，在河南作为我国中原粮仓这一战略大背景下，为使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的测量结果会更加可靠，在针对重金属元素的检测中可以更加准确地判定其含量指标，从而促进粮食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质量监管力度的提升，更好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进一步完善我省这一相关领域的计量溯源系统尤为必要。
本次制定将制定统一的校准方法，规定更符合现阶段技术水平的计量标准与配套设备及它们的技术要求；明确一些重要概念和校准条件、操作方法、数据处理方法，为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的溯源提供新的计量技术规范依据。

三、制定过程
1、具体承担规范制定任务的规范起草小组收集国内外相关生产企业如：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霍尔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钢研纳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ThermoFisher公司等常见企业的各种型号仪器说明书，查阅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的相关指标并进行试验分析。
2、参照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5009.12-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1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镉的测定》、GB 5009.12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铬的测定》标准中相关内容；以及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 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起草校准规范初稿，并向长期从事计量工作的省内外专家和使用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较多的相关实验室广泛征求意见。省内外专家及仪器操作人员代表对《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3、随后，《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起草小组在《黄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形成了《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修改稿）》。
4、在规范起草小组内部召开方法研讨会，并于与会专家进一步提出了修改意见，对《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校准规范（修改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更加广泛的意见征求工作。
四、编制依据和原则
1、编制依据
主要依据有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5009.12-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1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镉的测定》、GB 5009.12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铬的测定》标准中相关内容。
2、编写原则
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广泛应用于粮食、食品、饲料、油脂、乳制品、药物、饮料、酒类等领域。在编制的过程中，规范起草小组掌握以下原则：
①在技术上应与现行依据统一；
②要体现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③校准规范的组成项目符合编写规则要求；
④术语与计量单位的选择符合JJF 1001-2011的要求。
五、规范制定内容说明
(1)引言
按照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的简要说明。
(2)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以下简称仪器）的校准。其它用途的仪器，可参照本规范的全部项目或部分项目进行校准。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按照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的要求进行的编写。
(4) 规范起草的技术依据
本规范在形式与内容的一般性要求方面遵循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要求进行的编写。主要技术依据为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5009.12-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1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镉的测定》、GB 5009.12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铬的测定》标准中相关内容，以及仪器说明书等。
六、编写说明
本地方规范结合我省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的使用实际情况进行编写，具体有以下特点：
1.编写格式
编写格式依据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2.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粮食重金属快速检测仪的校准。
3.内容特点
①外观和初步检查是一项基础要求，也是计量校准的第一步骤，要求符合通用技术要求。
②示值误差是一项关键指标，根据实际校准过程中选用的量程进行了分段要求，当测量标准值＜0.2mg/kg时，其绝对误差要求为±0.05 mg/kg；当测量标准值≥0.2mg/kg时，其相对误差要求为±15%。
③测量重复性是连续多次测量所得结果之间的一致性的指标，其计量性能要求为≤10%。

七、附录
本规范含有3个附录：
附录A 校准原始记录参考格式

附录B 校准证书内页参考格式

附录C 示值误差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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